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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承辦人：林劭傑
電話：08-7320415#3652
傳真：08-7322779
電子信箱：a002506@ptc.edu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屏東市仁愛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1月11日
發文字號：屏府教學字第11300749001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4859433_11300749001_1_4859433_11300749001_1.odt)

主旨：檢送本縣辦理「屏東縣牡丹社事件150周年紀念活動『牡

丹社150歷史意象』繪本徵件選拔活動計畫」一份，請貴

校鼓勵學生踴躍組隊報名參加，餘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屏東縣牡丹社事件150周年紀念活動「牡丹社150歷史

意象」繪本徵件選拔活動計畫辦理。

二、本年度適逢牡丹社事件150周年，為使本縣學子更加了解牡

丹社事件歷史意義，強化學生對於家鄉人文歷史之認識及

聯結，藉由繪本徵件選拔活動方式，使學生主動走訪牡丹

社事件歷史足跡，以學生觀點詮釋牡丹社歷史。

三、旨揭活動辦理摘述如下：

(一)報名期程：113年2月5日至113年4月19日。

(二)繪本徵件說明會：113年2月2日。

(三)送件期程：113年4月22日至113年5月3日。

四、獎勵辦法：

(一)參賽學生：徵選主題選拔國中組特優1組、優等2組及佳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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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5組；國小組特優1組、優等2組及佳作5組，特優頒發

禮券新臺幣(以下同)2萬元及獎狀一紙、優等頒發1萬元

禮券及獎狀一紙、佳作頒發5,000元禮券及獎狀一紙。

(二)指導教師：

１、學校編制內指導學生榮獲特優及優等予以敘獎，佳作

頒發獎狀1紙；非編制內教師指導學生榮獲前開名次頒

發獎狀1紙。

２、各獲獎繪本創作小組指導教師至多2名。

(三)目標對象：本縣國民中小學學生，並請恆春半島鄉鎮 

(獅子鄉、枋山鄉、車城鄉、恆春鎮、滿州鄉、牡丹鄉)

國民中小學學校各校務必派請一組隊伍參加。

五、請貴校鼓勵所屬師生踴躍報名參加，共襄盛舉牡丹社150周

年紀念活動。

正本：各國中、各國小
副本：屏東縣恆春鎮僑勇國民小學(承辦學校)、屏東縣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中心(海濱

國小)、本府教育處教學發展科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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